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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政务服务管理局文件
楚政服发〔2018〕18 号

楚雄州政务服务管理局关于印发推进州级行政
许可权改革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科室：

现将《楚雄州政务服务管理局推进州级行政许可权改革工作

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按要求抓好各项工作落实。

楚雄州政务服务管理局

2018 年 7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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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雄州政务服务管理局推进州级行政许可权
改革工作方案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楚雄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楚雄州深

化“放管服”改革实施“六个一”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楚政办

通〔2018〕37 号）和《楚雄州深化州级行政许可权改革工作方案》

《关于成立州级行政许可权改革工作专班工作组的通知》要求，

从紧从细、从严从实推进州级深化行政许可权改革工作，现提出

我局推进州级行政许可权改革工作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按照国务院和省、州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工作要求，围绕构建

“3550”（企业开办时间 3 天、不动产登记 5 天、社会投资一般性

建设项目审批 50天）新型政务服务模式，进一步凝聚共识，厘清

改革思路，明确工作任务，通过倒排工期、时限倒逼，高质量完

成州级行政许可和公共服务事项集中进驻州政务服务中心工作，

切实解决好中心窗口只接件、不审批问题，着力优化营商环境，

奠定“只进一扇门”“最多跑一次”平台基础，全力打造政府核心竞争

力，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。

二、工作措施

认真贯彻落实州级行政许可权改革工作方案，按照“三集

中”“三统一”要求，保证州级审批服务集中改革顺利推进，加强与

州级行政许可权改革 6 个专班工作组的汇报沟通和协调，并于 9

月 25 日前全面完成州级事项、人员、审批集中进驻，全面完成审

批服务事项流程重组再造，实现审批程序少、审批时限减、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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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率高、审批环境优的目标。

（一）抓细审批管理

在审批管理组负责州级部门集中进驻审批日常管理，研究州

级开展集中审批、联动审批相关政策和高效审批机制，组织部门

联动高效审批，并对州级集中审批工作的跟踪问效和催办督办的

基础上，成立 4 个专项工作组抓实审批管理相关工作，并于 2018

年 7 月 20 日前完成州政务服务管理局具体工作方案，2018 年 9

月 30 日前制定并出台州级相关联动审批、跟踪问效和催办督办工

作制度和机制。

成立综合协调组、事项进驻组、问效宣传组、服务管理 4 个

专项工作组。其人员组成及工作职责如下：

1.综合协调组。由杨玉江同志担任组长，成员由苏建荣、张映

莲、李先发、和兴、赵娟同志组成。主要负责州级集中行政许可

权改革涉及州政务服务管理局承担具体工作任务的综合协调、统

筹推进；负责州级各部门审批服务事项集中进驻中心事项的分类、

归类，科学合理划分各类审批事项进驻相应区域集中开展审批服

务，制定审批事项进驻、调整管理办法；收集、整理州级改革工

作推进中的困难和问题，并及时提交审批管理组进行研商；负责

与州委编办（审改办）的汇报对接。

2.事项进驻组。由杨建斌同志担任组长，成员由李先发、陆志

刚、和兴同志组成。主要负责配合州委编办对州级各部门集中审

批服务进驻州政务服务中心工作方案进行审核；根据《楚雄州州

级行政许可事项清单》《楚雄州州级公共服务事项清单》，协调并

督促州级各进驻部门规范事项集中和领导授权；及时与州级各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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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沟通，绘制州级“三个清单”。（“一次就办好”事项清单、“最多跑

一次”事项清单、“网上办结”事项清单），并通过相关媒体、州政务

服务中心向社会进行公布。

3.问效宣传组。由鲁波同志担任组长，成员由陆志刚、李先发、

李艳华同志组成。主要负责改革工作推进情况的跟踪问效督查、

宣传报道，及时总结提炼改革工作经验，采编改革工作推进、各

部门事项、人员、审批集中进驻政务服务中心情况，并适时进行

通报，每月编辑不少于 2 期的工作简报（通报）。

4.服务管理组。由张子正同志担任组长，成员由苏建荣、李先

发、苏小茜、罗瑞同志组成。主要负责改革期间州政务服务中心

大厅纪律、服务管理；制定并完善州政务服务中心窗口人员、集

中审批人员管理办法、制定首席代表授权委托书（范本），并在政

务服务中心大厅明显位置粘贴；组建审批服务帮办队伍，并拟定

帮办队伍聘用办法及管理制度；充分利用现有的州级审批专家库，

制定并完善专家审批管理办法，发挥各类审批专家作用。

（二）抓实协同推进

为全面推进各专班工作组之间的相互协调和配合，全面协同

推进集中审批，发挥审批效率，在州级行政许可权改革投资审批、

商事服务、社会事务专班工作组的基础上，增配相关人员充实各

专班组，负责联络协调，加速推进集中审批改革。

1.投资审批协调组。由杨建斌副局长负责，具体责任人信息技

术科长和兴同志。主要负责日常联络投资审批专班组工作，做好

州级投资项目审批部门的联络和综合协调，围绕“社会投资一般性

建设项目审批 50 天”目标，优化项目审批流程；完善投资项目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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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审批、监管制度机制。2018 年 9 月 20 日前完成投资审批项目流

程重组再造，以及制定州级投资审批管理办法和相关规定。

2.商事服务协调组。由鲁波副局长负责，具体责任人招标投标

服务管理科长陆志刚同志。主要负责日常联络商事服务专班组工

作，做好州级企业注册登记，抓好商事制度改革和州级市场主体

培育工作；围绕“企业开办 3 天行动”，牵头制定优化企业登记、

公章刻制、发票申领等环节流程；制定完善商事服务相关监管机

制。2018 年 9 月 20日前完成各项审批流程、审批管理规定和相关

制度。

3.社会事务协调组。由鲁波副局长负责，具体责任人政府自身

建设科长李先发同志。主要负责日常联络社会事务专班组工作，

做好州级除投资审批、商事服务外的许可事项和公共服务事项流

程优化；围绕“最多跑一次”“不见面审批”目标，实现审批服务事项

“一次就办好”达 70%、“一网办通”在线可办事项数达 75%；制定

完善社会事务审批服务的制度机制。通过整合资源、优化流程，

在 “一次就办好”事项清单基础上，2018 年 11月 30日前实现州政

务服务中心“一次就办好”的事项比例达 70%以上；2018 年 11 月

30 日前实现州政务服务中心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在线可办事项数比

例达 75% 。2018 年 9 月 30 日前制定各项审批管理制度机制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要提高政治站位。推行州级行政许可权改革是州级集

中审批服务的进一步深化，是落实国务院、省、州“放管服”改革

的重要举措，各责任领导和相关科室人员要提高政治站位，切实

增强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，强化改革政策学习。责任领导要勇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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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当，敢于负责，主动协调各专班工作组按时限完成工作任务；

科室人员要主动作为，全面履职，着力将州政务服务中心打造成

为全州“只进一扇门”“最多跑一次”的新标杆。

（二）要强化协同推进。各责任领导和责任人要主动加强与

州级各审批部门的密切配合，协同推进改革，9 月 20 日前要对照

《楚雄州行政许可事项清单》《楚雄州公共服务事项清单》，抓实

抓好州级《“最多跑一次”事项清单》《“一次就办好”（立等可取）

事项清单》《“网上办结”事项清单》等清单的梳理完善，并及时向

相关媒体和社会公布。

（三）要落实工作责任。各责任领导和相关责任人要强化对

改革艰巨性和复杂性的认识，加大对改革任务的推进和落实，确

保按时限完成。对责任领导不重视、责任人履职不到位，不能按

时完成相关制度机制拟定、审批流程再造，以及工作措施不具体、

改革成效不明显的，年度一律不得评为优秀，并与绩效考核相挂

钩。

抄送：州人民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办公室。

楚雄州政务服务管理局 2018年7月19日印发


